
正修科技大學學生參加學術性競賽活動獎補助辦法 
95.7.26 行政會議通過 

103.2.17 行政會議修正 

105.04.11 行政會議修正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學生培養創新研究、合作學習精神、重視學術活

動，積極參加教育部、科技部、學術團體、產業界及國際機

構所舉行之全國性、區域性、地方性競賽或國際性競賽，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獎補助對象：本校及各系遴選競賽之代表隊學生，皆可由系

所提出申請。 

第三條 獎補助種類：分成補助及獎勵兩類 

(一)補助：依照活動或比賽性質等相關因素考量，於參加活

動或比賽期間予以適當獎助金，以鼓勵學生培養

創新學習精神及參與學術競賽活動。獎助金額依

照本校學生校外競賽施要點予以補助 

(二) 獎勵：代表學校或系所參加學校認定之競賽成績優異獲

獎者，得申請適當獎勵。 

第四條 申請流程： 

(一)補助：參加活動或比賽二週前填寫申請表向研發處申請，

如需甄選及訓練者，則需於一個月前辦理。 

(二) 獎勵：于公告申請期間，檢齊下列證件至各系辦公室

申請，各系彙整後送研究發展處辦理，同件作

品以獎勵一次為限。 

         1. 申請表。  

         2. 學生證影本。 

         3. 獲獎證明。 

         4. 帳戶影本(須與註冊用帳戶相同) 

第五條 參加活動或比賽之團隊如由跨系科學生組成之聯合團隊，則

委請其中一系科提出申請，各系科不得重覆提出申請。 



第六條 本獎補助經費來源由本校學生就學獎補助辦法所編列預算內

支應。 

第七條 本獎助學金名額及金額之增減，得視年度預算由獎助學金委

員會調整。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